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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OS012 

訪談對象：莊庭瑞（前台權會執委，2002-2005） 

口訪日期：2013 年 1 月 3 日 

口訪地點：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 

訪 談 人：嚴婉玲 

 

我是1962年生，台南一中畢業，1980年考入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大學

時沒有參加議題性社團。1987年進入紐約大學，之後取得計算機科學的碩、博

士學位，1993年暑假畢業之後去瑞典當四個月的博士後，1994年初回來就進中

央研究院工作。 

1998年開始，台灣的行政院要做身分證跟健保卡合一的國民IC卡專案。我

有資訊科學跟技術背景，我們幾位覺得這樣的專案，行政院規劃的方式很多不

妥當之處，我跟一些同仁提到這個問題，覺得應該要關注這個專案。同時關注

這議題的還有劉靜怡教授，以及台權會那時的會長黃文雄先生（Peter），他本

身在海外的時間很久，所以知道新興科技與人權的議題，人權不只是傳統的政

治犯或是言論遭受迫害的議題，而是新興科技對個人權利和社會可能的負面影

響，他很熟悉這些議題。 

怎麼和台灣人權促進會搭上線已經忘記了，有可能是台權會來找我們，那

時候資訊所有四位研究員何健明、黃世昆、王大為、和我關心此事，另外兩位

不是中研院但跟我還算熟的學者是劉靜怡和陳正然，我們一起關心這個專案。

有可能是透過陳正然跟台權會聯繫上。 

我們的合作是議題導向，看怎麼樣可以在這個議題上達成我們要的目標。

我們是研究者，或許中研院這個看板，或許台灣社會一般對學者的印象就是，

這些人講的話應該可以參考，台權會則是對社會運動以及議題的倡議方式比較

內行。我們會寫一些文章發表到報紙的論壇版，這些是我們覺得該寫，並不是

幫台權會寫，Peter也寫過一些文章，因應運動的需要，他有寫過不少東西。 

反國民卡運動大概到隔年，政府就說廠商跟他們合約談不攏而終止，這個

結果是我們要的。我跟台權會是因為這個運動而認識，因為個人隱私的維護隨

著資訊科技的進展是越來越重要的議題，後來還是有相關議題，像健保卡轉換

成IC卡，可以在健保IC卡上註記重大傷病資訊，如果有先天的重大疾病或是懷

孕，IC卡可能會註記。如果碰到受雇機關幫你做很多健康保險的辦理事項，就

有IC卡資料可能外洩的問題，可能造成就業歧視。之後還有身分證請領要按捺

指紋，這兩個議題我跟台權會還是同樣關心，以記者會或言論上一起進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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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到監察院去陳情，都是一起行動。國民卡就有去監察院陳情，受理的是翟

宗泉委員，之後還有幾次，身分證按捺指紋應該還有去監察院。身分證那個案

子因為民間有這些意見，所以就透過民進黨去提出釋憲案。那時雖是民進黨執

政，但在立法院他是少數黨，立法委員就提起釋憲案，後來促成大法官會議釋

憲。 

國民卡停止後，個人資料保護的議題在運動層面都是台權會來組織，其他

的民間團體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但似乎由哪個團體來主導都不太合適，後來

就用聯盟的方式，積極參與的團體有愛滋病權益促進會、性別人權協會等，由

台權會作為個人資料保護聯盟的秘書處。 

個資盟應該是2002年左右成立，在組織層面主要的協調者我沒記錯的話是

吳佳臻跟莊紀婷，我應該也是那一年進台權會當執委。我參與這些議題有兩個

角色，一個是中研院的學者專家的角色來論述，一個是組織面的參與，如何讓

大家多認識這個議題。個資盟最主要的工作是awareness，讓民眾知道這些議題

，懂得保護自己，這方面台權會的通訊或月刊上面就會有一些文章。跟行政院

的衛生署也會有點互動，他們知道民間有意見，現在成立了一個個資盟。我們

會行文給衛生署，請他們講清楚並說明我們的顧慮，所以有一些跟官方的往來

，這些工作最主要還是台權會秘書處來做，有時候會有一些討論或對策的研擬

。會進台權會當執委，應該是Peter來找我，希望我擔任執委的工作，因為這些

是越來越重要的議題。因為反國民卡行動聯盟時就是戰友，我覺得參與民間團

體是蠻重要的事，就答應了。那時還有一些朋友像劉靜怡也在台權會，所以不

會覺得很陌生，1998年是黃文雄先生當會長，後來林峯正先生當會長，一開始

我也不太認識，但覺得他是個人物，當會長也蠻讓人放心的。 

當執委跟不當的差別是，不當的時候跟台權會的關係是議題性的結合，當

執委的時候，就參與了台權會的組織運作跟工作項目。台權會進行事情的方式

是很多事情都需要執委、會長與工作人員一起討論。所以當執委最大的差別是

開會變多，每個月都要去開執委會，議題有台權會本身組織的議題，不會只在

個人資料保護。組織的議題包括募款、財務狀況、一些工作項目的優先順序、

哪些議題比較受人關注或是需要被關注，還有一些輪值事項。像記者會他們希

望執委發言，或是拜訪行政部門、跟民間團體的會議或是國外的民權團體來訪

問，秘書處會希望有會長、副會長、或是執委在場，當執委的時候就會常常收

到秘書處的電話或e-mail。也因為這樣，我對台灣人權的一些現況或議題就比較

有接觸。 

台灣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我本來都很陌生，後來就漸漸有些了解。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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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中很多是律師背景，所以就比較了解司法層面的一些人權議題。有一些同事

像中研院法律所的廖福特，我們本來不認識，是在台權會才認識。像2004年之

後樂生議題，當時吳豪人先生當會長，樂生被迫要遷移，原本長期在裡面的院

民的未來不知該如何，我那時對這些議題本來不是很了解，他讓我對這個議題

有了深刻的印象，了解很多學生參與其中。另外像新移民、外勞的議題也多少

有一些接觸。 

執委會的委員有任期，他們可能像我一樣並不十分了解台灣的人權現況，

參與的方式也都是一個月一次的例會，實際上的運作還是秘書處在進行，但很

多決定是執委會在做決定，所以執委會是一個做決定的地方，跟秘書處會有一

些稍為緊張的關係，因為工作是秘書處在做。台權會的工作量很大，秘書處的

人數又不是很多，困難他們最了解，做決定卻是執委。 

不過執委會要透過他們的人脈去募款，所以某種程度執委會是台權會能運

行下去的財務支柱，也做大部分重要的決定，秘書處是實際工作的推動，所以

會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一個執行委員的工作到底包括哪些，似乎不是很清

楚。例如，執委要去募款，推銷年終募款餐會或者找願意大宗捐款的人，又要

要對組織跟工作要做重大決定，但不是執行者、不是做事的人。另一方面執委

又有一些社會聲望，人家認得這些人，也因此認可台權會的工作。很多情況下

，不是所有的執委這三方面都做得來，有些人特別會募款，有些人士對議題了

解，有些有社會名望但不太來開會。 

台權會內部的矛盾或緊張並不是雙方對議題有不同看法或不同意見，有些

緊張關係比較像一般的人際關係問題，有人會比較強勢，有人會比較堅持，並

不是議題的問題，而是人的個性。我當執委之後經歷幾任會長，林峯正當會長

時好像緊張關係沒那麼明顯，他不當以後稍微有點緊張。 

我從1998年接觸台權會，我的了解是之前比較多是政治性的議題，所以常

被認為是反對黨或是黨外的延伸，但是兩千年民進黨執政之後，台權會又很怕

被誤認是執政黨的外圍組織，可是執政黨的重要人物又跟台權會有重要淵源。

無論誰當執政黨，台灣整個社會就不是那麼進步，台權會某種程度做得還不錯

，跟執政黨保持距離，雖然跟政治人物有一些淵源，但在人權議題上還把持得

住。所以有時候民進黨政府對台權會也是很多怨言，比如身分證按捺指紋這個

案子，我有很深的感觸。 

因為高階文官屬於行政官僚，像內政部常務次長，他去向內政部長、行政

院長講同一套東西，國民黨、民進黨當政都吃他那一套。即使是陳定南當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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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長，也是支持這個案子。當然台權會的立場認為這是完全不需要的，所以

說在檯面上兩方必然是對立的，我們有去跟法務部長當面談說這個案子是錯的

，不要做，但他還是堅持這是對的。那時雖是民進黨執政，指紋案進行不下去

了，他也不可能自我退縮，還是要靠立法委員提釋憲案來解套。台權會當然在

幕後多少幫忙了這個釋憲案的提出。 

又例如蘇建和案，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他們都還在法律訴訟的程序中，在

這個議題台權會跟民進黨的行政跟司法的官僚還是正面相對的。像廢除死刑這

個議題，執政黨的作為，不論哪一黨都是沒有作為、或是虛假的作為，表面上

無論擺出什麼姿態，實際上什麼都沒做。但另一方面台權會和民進黨政府也是

相敬如賓，例如總統府有人權委員會，台權會前會長也有參與。 

我有參與兩次組訓，一次在陽明山，一次在芝山岩。我的感覺是本來想弄

個retreat，把手邊的工作放下，談一些大的、根本的議題，但在這樣的組訓裡面

，不免還是會觸及到組織的實務面，大家又會陷入蠻熱烈的討論，有時候會陷

入細節，反而比較大的方向或基礎的議題討論不多。不過也是因為台權會是一

個綜合性的人權團體，幾乎所有人權議題都可以涉入，也做了很多，所以說大

的方向、一些遠景或工作的項目規劃也不容易做。 

我覺得這幾年工作規劃上好像是有一些轉變，例如募款就會出現工作專案

，台權會先內部討論出來這些案子是重要的，以這些當作是重點。我當執委時

好像還沒有，應該是吳豪人當會長才有。吳豪人當會長之後我就辭去執委的工

作，2005年因為忙不過來，所以就辭掉了。這幾年比較沒有接觸會務，2010年

之前個資盟我都還參與很多，跟秘書處的人也算熟悉，有些事電話或e-mail還是

經常連絡。 

現在講的有些是我的期許，但並不是說台權會做的不好，這些是台權會往

後我覺得可以走的方向，但並不表示我知道怎麼做。如果以一個民間團體，台

權會的草根組織能力好像不是很強，工作項目的決定跟執行就是執委會跟秘書

處，會員好像不多，如果跟主婦聯盟這種跟日常生活比較相關的草根性團體比

，就會相差很大。因為這種由下而上的會員力量跟發展，台權會是比較薄弱或

是根本沒有起來，所以有時候會因為這幾屆選出來的執委關注什麼議題，台權

會就會關注在這些議題上。其實是可以討論說，這些議題是不是最重要的人權

議題，可能有些已經在這裡面，但有些可能不是。 

我覺得比較分眾、專注特定議題的人權體也越來越多，比如廢死、移工，

或是愛滋病患者或性別人權等。所以一方面如果說台權會想要「廣」，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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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下而上的組織能力不強的話，這些「廣」有時候就有點力有未逮，好像什

麼議題都可以關心，可是人力、資源跟經費就這麼多，什麼是最值得被關心的

，其實可以好好討論，人權議題廣泛的討論其實不多，對台權會、對台灣社會

而言都還不多。 

因為要關注議題，要有些行動，就需要人力跟經費，但這些資源都有限，

所以就要有選擇性。這些議題為什麼會受到關注，執委會或輿論也許有一些討

論。現在很多議題的帶領者是青年學生，他們發覺問題，用行動把這個議題擴

散出來，台權會當然都是支持的，也做很多。但我們永遠可以問說，台權會作

為一個領導的人權團體，他要去領先發覺有哪些問題？並如何帶領這些議題的

討論？ 

另外就是關於人權教育的部分。好像國內都蠻重視人權教育的，好像行政

或官方部門有受到兩公約的約束要去做這些，人權教育的本質或者是作法也是

一個議題。如果是政府花資源去做，我們就該關心他做的好不好？方向有沒有

問題？ 

台權會是最有知名度、歷史最久的人權團體，可以想一下人權教育這個工

作他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因為人權教育是台灣發展很重要的一部份，台權會

應該要有重要的角色。有些民間團體會配合政府或承接政府專案去做，以前台

權會會覺得要跟政府保持距離，要不要接案子會比較慎重，但我覺得可以考慮

去接。台權會可能有一些顧慮，去接這些人權教育的案子的話，一個是失掉距

離，一個是可能虧本，一個是可能沒辦法做到自己滿意，會有些折衝。台權會

以往對這個就不是很熱衷，我是覺得這三點可能是以往不那麼積極的原因，但

也應該考慮：人權教育當真是很基礎的工作的話，台權會是不是應該也要有些

想法跟作為？其實過去台權會也參與很多，例如把人權教育當成中小學公民教

育的一環來推動，只是我最近比較不了解台權會的工作，就不知道他們是否有

持續關照這些。因為政府有資源，怎麼樣去引導資源去把這個部分作好，是可

以思考的。 


